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４８

证券简称：湖南投资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９

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以及关联方

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湖南省证监局关于对辖区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关联方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专项检

查的通知》要求，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对公司、公司股东以及关

联方的承诺履行情况进行自查。 现将在承诺期内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披露如下：

承诺

主体

承诺公布

时间

承诺

事项

履行

期限

截至目

前履行

情况

超期未履行完

毕的原因

解决

方案

控股股东：

长 沙 市

环路建设开

发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３１

日

股改承诺： 为了增

强流通股股东的持

股信心， 激励管理

层的积极性， 使管

理层与公司股东的

利益相统一， 长沙

市环路建设开发有

限公司将推动公司

在股权分置改革完

成后按有关规定制

订管理层股权激励

计划。

长 期

有效

未履行

公司属国有控

股的上市公司，

公司将按国资

部门的统一计

划，适时推出公

司的股权激励

方案。

对照湖南省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

的《湖南省国有控股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

实施意见（试行）》的相

关规定，本公司已基本

达到相关要求，公司将

保持与国资部门的联

系，按国资部门的统一

计划，适时推出公司的

股权激励方案。

特此公告。

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０３

证券简称：美盈森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２

深圳市美盈森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３３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７４．８３２２％

。

２．

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

日（星期六），因该日为非交易日，所以本

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星期一）。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深圳市美盈森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本数

量为

１３３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２００９

】

１０１３

号文核准，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４

，

５００

万股，其中网下配售

９００

万股，网上发行

３

，

６００

万

股。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１７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深圳市美盈森

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

２００９

】

１４１

号文）同意，公司发

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其中网上发行的

３

，

６００

万股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

日起上市交易，网下配售的

９００

万股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

日起锁定三个月，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３

日起上市交易。

本次限售解除完成后，公司全部股本已解除限售。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１．

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限售股份持有人在上市公告书及招股说明书中所做承诺

如下：

（

１

）股份锁定承诺

公司股东王海鹏、王治军、王丽、王国太、任福华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公司董事王海

鹏和王治军另承诺：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半

年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公司其余

１９

名股东沈罕

夫、吴永安、刘全兴、黄念、鞠成立、赵暄、廖汉权、曾晓涛、奚林明、平炫、吴泽生、张晓健、葛靖、

胡基才、汪凤桃、胡梓芸、赵顺萍、费明久、朱仕英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

２

）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控股股东兼实际控制人王海鹏承诺：目前不存在，将来也不会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与被承

诺方集团的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亦不会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通过控股子公司、合资经

营、合作经营或拥有在其他公司或企业的股票或权益等）从事与被承诺方集团有竞争或构成竞

争的业务；对于自己将来可能出现的下属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能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参

股企业所从事的业务与被承诺方集团有竞争或构成竞争的情况， 承诺在被承诺方集团提出要

求时转让自己在该等企业中的全部出资或股份。 并承诺给予被承诺方集团对该等出资或股份

的优先购买权， 并尽力促使有关交易的价格是公平合理且基于与独立第三者进行正常商业交

易的基础确定；承诺不向其业务与被承诺方集团所从事的业务构成竞争的其他公司、企业或其

他机构、组织或个人提供销售渠道、客户信息等商业秘密；承诺赔偿被承诺方集团因自己违反

本协议的任何条款而遭受或产生的任何损失或开支。

（

３

）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税收优惠如被补缴的承诺

公司股东王海鹏、王治军承诺：如公司因执行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及享受企业所得税减免

优惠而少缴的税款被要求补缴，将以连带责任形式对公司进行补偿，补偿范围包括被要求补缴

的税款、滞纳金和罚款（如有）等。

（

４

）关于公司员工社会保险的承诺

公司股东王海鹏、王治军承诺：如因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前没有为员工缴纳养老及失业保险、住

房公积金而产生补缴义务或公司因此遭受任何损失，由王海鹏、王治军以连带责任形式对公司

进行补偿。

２．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做出的上述各项承诺。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资金的情形，上市公司对其不

存在违规担保。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１３３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为

７４．８３２２％

。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２４

。

４．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表：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备注

１

王海鹏

８８

，

５７５

，

６００ ８８

，

５７５

，

６００

董事长、总经理

２

王治军

２９

，

４７６

，

１４０ ２９

，

４７６

，

１４０

董事、副总经理

３

王丽

３

，

０７７

，

４００ ３

，

０７７

，

４００

４

鞠成立

２

，

９９７

，

１２０ ２

，

９９７

，

１２０

５

沈罕夫

１

，

９９３

，

６２０ １

，

９９３

，

６２０

６

任福华

１

，

００３

，

５００ １

，

００３

，

５００

７

王国太

１

，

００３

，

５００ １

，

００３

，

５００

８

吴永安

１

，

００３

，

５００ １

，

００３

，

５００

９

刘全兴

１

，

００３

，

５００ １

，

００３

，

５００

１０

黄念

４９５

，

０６０ ４９５

，

０６０

１１

赵暄

４９５

，

０６０ ４９５

，

０６０

１２

廖汉权

４９５

，

０６０ ４９５

，

０６０

１３

曾晓涛

４９５

，

０６０ ４９５

，

０６０

１４

奚林明

４０１

，

４００ ４０１

，

４００

１５

平炫

２５４

，

２２０ ２５４

，

２２０

１６

吴泽生

２００

，

７００ ２００

，

７００

１７

张晓健

１４７

，

１８０ １４７

，

１８０

１８

葛靖

１４７

，

１８０ １４７

，

１８０

１９

胡基才

１０７

，

０４０ １０７

，

０４０

２０

汪凤桃

１０７

，

０４０ １０７

，

０４０

２１

胡梓芸

１０７

，

０４０ １０７

，

０４０

２２

赵顺萍

１０７

，

０４０ １０７

，

０４０

２３

费明久

５３

，

５２０ ５３

，

５２０

２４

朱仕英

５３

，

５２０ ５３

，

５２０

合 计

１３３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３

，

８００

，

０００

四、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２．

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深圳市美盈森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４３

证券简称：莫高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１９

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公司及其股东、关联方承诺

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甘肃监管局 《甘肃证监局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关联方

承诺履行情况有关要求的通知》 （甘证监函［

２０１２

］

１８０

号）的要求，就本公司及其股东、关联

方承诺履行情况汇总披露如下：

承诺人

承诺人

性质

承诺做

出时间

承诺事项具体内容

承诺

期限

截止目

前承诺

履行情

况

未按期

履行的

原因

解决

方案

甘肃黄

羊河农

工 商

（集团）

有限责

任公司

控股股

东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２７

日

不从事和经营与本公司主营业务有实质性竞争的业务，不利用

对本公司的股权关系和股东地位，作出有损本公司及其他股东

利益的任何行为，在中国境内的任何地区，不以任何形式直接

或间接从事和经营与本公司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

业务，在以后的经营或投资项目的安排上避免与本公司主营业

务构成同业竞争，如因国家政策调整等不可抗力或意外事件的

发生，致使同业竞争可能构成或不可避免时，在同等条件下，本

公司享有相关项目经营或投资的优先选择权，或与本公司共同

经营或投资相关项目，如违反上述承诺，参与同业竞争，将承担

由此给本公司造成的全部损失。

长期

有效

正在履

行

甘肃省

国营八

一农场

参股股

东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２７

日

不从事和经营与本公司主营业务有实质性竞争的业务，不利用

对本公司的股权关系和股东地位，作出有损本公司及其他股东

利益的任何行为，在中国境内的任何地区，不以任何形式直接

或间接从事和经营与本公司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

业务，在以后的经营或投资项目的安排上避免与本公司主营业

务构成同业竞争，如因国家政策调整等不可抗力或意外事件的

发生，致使同业竞争可能构成或不可避免时，在同等条件下，本

公司享有相关项目经营或投资的优先选择权，或与本公司共同

经营或投资相关项目，如违反上述承诺，参与同业竞争，将承担

由此给本公司造成的全部损失。

长期

有效

正在履

行

甘肃省

农垦集

团有限

责任公

司

实际控

制人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２７

日

①

除按省政府授权对其受托管理的企业（包括甘肃黄羊河农工

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甘肃省国营八一农场、甘肃省国营祁

连山制药厂和甘肃省饮马实业公司）行使行业管理的职权（包

括人事任免权）外，将不以任何方式指示或影响本公司股东单

位行使对本公司的股东权利。？？

②

不会利用其与本公司的关联

关系干预本公司的经营管理以及财务的决策，做出有损本公司

及本公司股东利益的任何行为。？？？

③

由于其所需经费均全额

由省财政拨付，因此其在任何时候不需、亦不要求本公司向其

或其管理的企事业单位或任何第三方提供直接或间接的财务

协助 （包括但不限于借款或其他任何形式的占用本公司资金、

或要求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

长期

有效

正在履

行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为了整合本公司产业资源， 集中精力做大做强

主营业务， 同时为了规避与本公司受同一实际

控制人控制的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在牧草种植、 加工业务方面存在的潜在同业

竞争，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本公司将持有的甘肃中农草业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出售给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同时，本公司承诺在出售甘肃中农草业

科技有限公司全部股权后，不再从事牧草种植、

加工、销售业务。

长

期

有

效

正 在

履行

备注：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为甘肃省农垦总公司，系根据《甘肃省人民政府

关于组建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批复》（甘政函［

２００２

］

２６

号）由甘肃省农垦总公司

整体改制而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并于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１０

日在甘肃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工

商登记注册手续。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直接和间接持有本公司

股份

８９

，

３８０

，

１１７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７．８４％

。 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公司董事会将严格遵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督促

公司及相关主体严格履行承诺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特此公告。

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４３

证券简称：莫高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２０

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收到股东单位甘肃省国营八一农场（截止目前，甘肃省国营

八一农场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９

，

６８７

，

２６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１３％

）函告：甘肃省国营八一农

场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１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流通股质押给中国建设银行兰州铁路支行，并在中

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相关质押登记手续。

截止目前，甘肃省国营八一农场累计质押公司股份为

１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６．１０％

。

特此公告。

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364

证券简称：中恒电气 公告编号：

2012-51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股东、关联方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的 《关于对浙江辖区上市公司未履行完毕承诺事项进行专

项披露的通知》（浙证监上市字【

2012

】

200

号）的要求，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公司

"

）对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所做的各项承诺及后续履行情况进行了认真自查，现

将目前尚未完成的相关承诺事项披露如下：

一、公司股东关于公司上市后所持股份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的承诺

1

、公司控股股东杭州中恒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朱国锭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

包晓茹女士、朱益波先生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发行前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收购该部分股份。

承诺期限：

2010

年

3

月

5

日

--2013

年

3

月

4

日。

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

2

、股东宋大洋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发

行前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收购该部分股份。 除遵守上述承诺外，在任职期间，且

在

2009

年

6

月

1

日前， 可减持的股份数量不超过发行前持有发行人股份的三分之一（

13.33

万股）；此后每

12

个月（

2009

年

6

月

1

日

-2010

年

5

月

31

日、

2010

年

6

月

1

日

-2011

年

5

月

31

日、

2011

年

6

月

1

日

-2012

年

5

月

31

日、

2012

年

6

月

1

日

-2013

年

5

月

31

日） 可新增减

持的股份数量不超过发行前持有发行人股份的六分之一（

6.66

万股）；若于

2013

年

6

月

1

日

前离职，于离职时根据前述承诺无权减持的股份在

2013

年

6

月

1

日之后方可转让。

承诺期限：

2010

年

3

月

5

日

--2013

年

6

月

1

日。

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

3

、股东袁明祥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发

行前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收购该部分股份。 除遵守上述承诺外，在任职期间，且

在

2009

年

6

月

1

日前，可减持的股份数量不超过发行前持有发行人股份的三分之一（

8.33

万

股）；此后每

12

个月（

2009

年

6

月

1

日

-2010

年

5

月

31

日、

2010

年

6

月

1

日

-2011

年

5

月

31

日、

2011

年

6

月

1

日

-2012

年

5

月

31

日、

2012

年

6

月

1

日

-2013

年

5

月

31

日）可新增减持的

股份数量不超过发行前持有发行人股份的六分之一（

4.16

万股）；若于

2013

年

6

月

1

日前离

职，于离职时根据前述承诺无权减持的股份在

2013

年

6

月

1

日之后方可转让。

承诺期限：

2010

年

3

月

5

日

--2013

年

6

月

1

日。

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

4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上市时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赵大春、

徐益军、廖利荣、钱滔、孙丹）承诺：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总数的

25%

。 若本人于发行人离职，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且，

若本人于

2012

年

12

月

1

日前离职， 则自离职后至

2013

年

6

月

1

日前不转让发行前所持有

的发行人股份。

承诺期限：

2010

年

3

月

5

日

--2013

年

6

月

1

日。

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 上述人员中只钱滔女士已离职，自其离职

后至今未曾买卖过公司股份。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关于所持公司股份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的承诺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

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

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五十。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

三、关于避免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承诺

1

、公司控股股东关于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本公司及所控制的其他企业目前并没有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与中恒电气主营业务存在竞

争的业务活动。

本公司不会，而且会促使本公司所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会直接或间接地在中国境内参与、

经营或从事与中恒电气主营业务或其计划开展的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

凡本公司及所控制的其他企业有商业机会可参与、 经营或从事任何可能与中恒电气主

营业务或其计划开展的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 本公司应于发现该商业机会后立即以书面通

知中恒电气，并将上述商业机会无偿提供给中恒电气。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

2

、公司实际控制人朱国锭先生关于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

本人及所控制的其他企业目前并没有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与中恒电气主营业务存在竞争

的业务活动。

本人不会，而且会促使本人所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会直接或间接地在中国境内参与、经营

或从事与中恒电气主营业务或其计划开展的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

凡本人及所控制的其他企业有商业机会可参与、 经营或从事任何可能与中恒电气主营

业务或其计划开展的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 本人应于发现该商业机会后立即以书面通知中

恒电气，并将上述商业机会无偿提供给中恒电气。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

3

、公司实际控制人朱国锭先生关于减少及规范关联交易承诺：本人及控制的其他企业

不会以借款、代偿债务、代垫款项或者其他方式占用中恒电气资金。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

4

、公司控股股东中恒科技关于减少及规范关联交易承诺：本公司及控制的其他企业不

会以借款、代偿债务、代垫款项或者其他方式占用中恒电气资金。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

四、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时相关各方关于股份限售期的承诺

标的资产出让方中恒投资、朱国锭承诺：对于本次交易取得的对价股份，自本次发行结

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标的资产出让方中博软通、恒博达瑞、周庆捷、张永浩、杨景欣及胡淼龙承诺：若取得本

次交易对价股份时，对其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

12

个月，自本次发行

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若取得本次交易对价股份时，对其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持续

拥有权益的时间超过

12

个月，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此外， 自上述法定限售期届满之日起至中恒电气在盈利补偿承诺年度中最后一个会计

年度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后

10

个工作日止，各年度内各标的资产出让方不得转让其所认购的

特殊限售股份，特殊限售股份数

=

各标的资产出让方本次认购的股份数

×

（

1-

标的资产截至当

期期末累积已达标承诺利润

÷

标的资产承诺年度承诺利润总额）。

本次交易结束后，标的资产出让方因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亦

应遵守上述约定。

承诺期限：三年

截至公告日，标的资产已完成过户，但尚未完成新股发行登记和注册资本变更等手续。

特此公告。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７６

证券简称：顺威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６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

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

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２．０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

际每

１０

股派

１．８００００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７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７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６４４

佛山市顺德区祥得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６４５

佛山市顺德区顺耀贸易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３１４

顺威国际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佛山市顺德区高新区（容桂）科苑一路

６

号

咨询联系人：朱健伟 吴少玲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７－２８３８５９３８

传真电话：

０７５７－２８３８５３０５

特此公告！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６６

股票简称：星湖科技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４５

债券简称：

１１

星湖债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８１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关联方

及公司尚未履行完毕承诺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广东监管局的有关通知，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现就公司股东、关联方及公司承诺事项的履行情况公告如下：

承诺

背景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到期日 履行情况

与再

融资

相关

的承

诺

星 湖 科

技

关于不变更

２００９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投向的承诺

至该次募集资金

使用完毕。

按承诺持

续履行

星 湖 科

技

公司与星湖新材料资金往来的承诺：

１

、 星湖科技将不为星湖新材料垫支

工资、福利、保险、广告等期间费用，不代其承担成本和其他支出，也不代

其偿还债务；

２

、 星湖科技与星湖新材料之间未来的资金往来均比照相关

法律法规及星湖科技关于关联交易的规定履行决策程序， 星湖科技就其

与星湖新材料之间未来的资金往来进行决策时， 如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同时为星湖新材料和星湖科技的股东， 则该等

公司在星湖科技股东大会表决时将回避表决； 该等公司提名的董事在星

湖科技董事会表决时将回避表决；

３

、 星湖科技与星湖新材料之间未来的

资金往来将不损害星湖科技的利益， 也不会使得星湖科技资金变相被控

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

至广新集团及其

控股子公司不同

时为星湖新材料

及星湖科技的股

东。

按承诺持

续履行

广 东 省

广 新 控

股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同意星湖科技与星湖新材料之间未来的资金往来均比照相关法律法规和

星湖科技关于关联交易的规定履行决策程序， 星湖科技就其与星湖新材

料之间未来的资金往来进行决策时， 如广新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同时为

星湖新材料及星湖科技的股东， 则广新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将在星湖科

技股东大会表决时回避表决； 广新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提名的董事需在

星湖科技的董事会表决时回避表决。

至广新集团及其

控股子公司不同

时为星湖新材料

及星湖科技的股

东。

按承诺持

续履行

与收

购报

告书

或权

益变

动报

告书

相关

承诺

广 东 省

广 新 控

股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广新集团

承诺（

１

）保持星湖科技现有主营业务稳定，通过资源整合，提升星湖科技

的综合实力，推动星湖科技业务发展；（

２

）保持星湖科技的注册地和纳税

地不变；（

３

）保持星湖科技员工的基本稳定；（

４

）自标的股份在登记结算公

司过户到广新集团名下之日起五年内不向任何第三方以任何形式直接或

间接转让本次受让的星湖科技股份；（

５

）继续履行肇庆市国资委在星湖科

技股权分置改革时作出的关于其所持股份须在满足经审计年净资产收益

率达到

６％

或以上的条件后才能在二级市场上流通的承诺。

转 让 承 诺 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２

日，其他至广新

集团不为星湖

科技控股股东。

在承诺期

限内 ， 尚

在履行中

与公

司治

理整

改相

关承

诺

１

、全面梳理并修订完善公司治理的各项规范制度，并确保各项制度的有

效实施。

２

、进一步发挥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职责与作用，规范运作，

促进公司董事会决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３

、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修订公

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完善主动信息披露规定。

４

、在未来公司召开股

东大会审议重大事件时，推行采用网络投票与现场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增

大中小投资者股东大会参与权。

５

、加强董监高及股东的培训工作。

６

、实际

控制人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通过其产权代表在相关会议中表达和表决，

也可以以持股

１０％

以上的股东身份提案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通过相

关议案的审议来实现。 通过修订《公司章程》与《董事会议事规则》，明确董

事长、总经理实际的审批权限，超出权限的范围，由董事会或股东大会进

行审议表决，大股东的意图将通过产权代表的表决去实现，保障上市公司

的规范运作。

７

、修改完善《公司章程》和“三会”议事规则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所持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办法》。

８

、充分发挥董事会专门委

员会的职责作用，规范运作；在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前审慎编制公司的年度

投资计划与投资预算，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依照执行，超出预算一

定比例如

１０％

以下的项目投资，由董事会审议，超出预算一定比例如

１０％

以上的项目投资， 提交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对外投资及不良应收账

款，提出应收款项的追收方案及追收计划。

９

、逐步建立健全内部审计制度

并在年度内建立内审工作机构，配备专职内审人员，更有效的开展公司内

审工作。

１０

、提高公司资产质量的问题和改进和加强投资管理的问题。

１１

、

根据最新的法律法规，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独立董事工作制

度》、《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并确保各项制度的有效实施。 全面落实内控制

度，对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进行全面梳理、修订和完善，确保公司内部管

理制度覆盖公司各个方面，全面明确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的

权利、义务和责任。 结合内控制度执行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定期整改、并

披露信息，增强内控制度完备性和实效性。 进一步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

投资者关系管理事务的第一责任人为董事长， 董事会秘书为投资关系管

理事务主管，进一步发挥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作用。

无明确到期日

根据监管

部门的最

新政策及

监管要求

持续履行

特此公告。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002409

证券简称：雅克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33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根据江苏证监局《关于对上市公司的股

东、关联方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专项检查的通知》（苏证监公司字［

2012

］

477

号）文

件精神，就公司股东、关联方及上市公司的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进行专项披露如下：

一、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1

、沈琦、沈馥、沈锡强、窦靖芳、骆颖等五位发起人股东承诺：自本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

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公司

股份，也不由本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承诺期限：

2010

年

5

月

25

日

－2013

年

5

月

25

日。

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遵守了上述承诺。

2

、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还承诺：除前述锁定期外，在其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

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且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

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

承诺期限：董监高离职后

18

个月内。

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遵守了上述承诺。

二、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避免同业竞争及潜在性同业竞争，

2008

年

7

月

17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沈琦、沈馥、沈

锡强、窦靖芳、骆颖等

5

名股东以及关联自然人周蕾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主要

内容如下：

1

、本人、本人直系亲属以及本人、本人直系亲属所控制的其他任何类型的企业现

时不存在从事与雅克科技及其子公司有相同或类似业务的情形， 与雅克科技之间不存在同

业竞争；

2

、在本人作为雅克科技实际控制人（或关联自然人）期间，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会

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雅克科技及其子公司现有及将来业务构成同业竞争的活动；

3

、本人不会利用雅克科技实际控制人地位损害雅克科技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承诺期限：长期。

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遵守了上述承诺。

三、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

为进一步减少关联交易、规范公司运行，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向本公司出具了

有关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承诺：在与发行人可能发生的任何交易中，本人保证遵循公平、

诚信的原则，以市场公认的价格进行；将不利用对股份公司的控制权关系和地位从事或参与

从事任何有损于发行人及发行人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 本人保证以上承诺持续有效且不可

变更或撤销，如违反上述承诺、保证的，本人愿意承担由此给公司造成的直接或间接经济损

失、索赔责任及额外的费用支出。

承诺期限：长期。

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遵守了上述承诺。

四、关于未来三年（

2012-2014

年）股东回报的承诺

公司《未来三年（

2012-2014

年）股东回报》中承诺：

1

、公司将采取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

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 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盈利情况及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

中期现金分红。

2

、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在公司盈利且现金能

够满足公司持续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

2012

年

-2014

年公司每年现金分配的比例不低

于当年可分配利润的

10%

， 且三年内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得少于三年实现的年均

可分配利润的

30%

。

3

、未来三年

(2012

年

-2014

年

)

公司可以遵循合并报表和母公司报表中

利润孰低原则，并根据公积金及现金流状况，在保证最低现金分红比例和公司股本规模合理

的前提下，采用股票股利方式进行利润分配。

4

、如果未来三年内公司净利润保持持续稳定增

长，公司可提高现金分红比例或者实施股票股利分配，加大对投资者的回报力度。

承诺期限：

2012

年

1

月

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遵守了上述承诺。

五、关于不进行高风险投资的承诺

2012

年

6

月

25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使用剩余超募资

金人民币

133,630,928.08

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公司承诺本次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

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承诺期限：

2012

年

6

月

25

日

-2013

年

6

月

25

日。

截止公告之日，承诺人遵守了上述承诺。

截止公告日，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未有超过承诺履行期限未履行承诺的情况。

特此公告！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31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45

2012

年

10

月

31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2411

证券简称：九九久 公告编号：

2012-052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关于对上市公司的股东、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

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专项检查的通知》（苏证监公司字【

2012

】

477

号）要求，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对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自身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了认真的清

理和检查，包括公司已经履行完毕和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经自查，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各项承诺均得到严格履行。现就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

公司目前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进行专项披露如下：

一、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公司股东、关联方及公司不存在超过承诺履行期限而未履行承诺

的情形。

二、公司股东、关联方及公司持续到本公告出具日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周新基先生承诺：

"

一、本人除持有公司股份外，不存在通过投

资关系或其他安排控制或重大影响任何其他经济实体、机构和经济组织的情形。 二、本人或本

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目前没有在中国境内或境外单独或与其他自然人、法人、合伙企业或组

织，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对公司构成竞争的业务及活动，或拥有与公司存在

竞争关系的任何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权益，或在该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中担任高

级管理人员或核心技术人员。三、如公司认定本人或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现有业务或将来

产生的业务与公司存在同业竞争，则在公司提出异议后，本人将及时并负责本人关系密切的家

庭成员及时转让或终止上述业务。如公司提出受让请求，则本人或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应

无条件按经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评估后的公允价格将上述业务和资产优先转让给公

司。四、本人保证严格遵守公司章程的规定，与其他股东一样平等的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

务，保障公司独立经营、自主决策。不利用股东地位谋求不当利益，不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合

法权益。 上述承诺自即日起具有法律效力，对本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如有违反并因此给公司造

成损失，本人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承诺持续有效且不可变更或撤销，直至本人不再对公

司有重大影响为止。

"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直至其不再对公司有重大影响为止。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出具日，承诺人严格遵守和履行了上述承诺。

（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股东关于所持公司股份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承诺

公司股东周新基、王邦明、秦宝林、杨德新、高继业、李敏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承诺期限：

2010

年

5

月

25

日至

2013

年

5

月

24

日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出具日，承诺人严格遵守和履行了上述承诺。

（三）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关于所持公司股份流通限制与锁定的承诺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公司股份

总数的

25%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

6

个月后的

12

个月内转让的

股份不超过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50%

。

承诺期限：任职期内至离职后

18

个月内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出具日，承诺人严格遵守和履行了上述承诺。

特此公告。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750

证券简称：国海证券 公告编号：

2012-60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未履行完毕承诺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广西监管局《关于要求上市公司及其股东 关联方对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专

项披露有关事项的通知》（桂证监字

[2012]29

号）的要求，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

海证券或公司）对公司及其股东、关联方的承诺事项及其履行情况进行了认真自查，公司及其

股东、关联方不存在未履行承诺的情况，现按规定将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权分置改革承诺

原持有国海证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广西梧州索芙特美容保健品有限公司、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广西河池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承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限售期为

36

个月；广州市靓本清超市有限公司作为广西

梧州索芙特美容保健品有限公司的关联方亦承诺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限售期为

36

个月；广西

荣桂贸易公司及湖南湘晖资产经营股份有限公司因本公司启动重大资产重组时持有国海证券

股权尚不足一年，承诺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限售期为

48

个月，其余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原国海

证券股东及南宁市荣高投资有限公司承诺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限售期为

12

个月。

上述承诺事项于

2011

年

8

月

9

日起生效，目前在持续履行中。

二、重大资产重组承诺

（一）原国海证券股东承诺：约定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成后的三年内（包含实施完毕的当

年），每年年末均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专业机构对国海证券进行减值测试，如果减值测试

后国海证券的价值小于重大资产重组中国海证券的作价值

20.69

亿元， 则原国海证券股东需

将减值额对应的股份数予以注销或赠送予桂林集琦的相关股东。

上述承诺事项于

2011

年

8

月

9

日起生效，目前在持续履行中。

（二）原国海证券前四大股东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广西荣

桂贸易公司和广西梧州索芙特美容保健品有限公司承诺： 如原国海证券其他十家股东中任何

一家股东不能按照前述承诺履行或部分履行相应补偿或赔偿责任的， 则原国海证券前四大主

要股东承担连带赔偿或补偿责任。

上述承诺事项于

2011

年

8

月

9

日起生效，目前在持续履行中。

（三）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承诺：

1.

作为新增股份吸收合并后存续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保证现在和

将来不经营与存续公司相同的业务；亦不间接经营、参与投资与存续公司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有

竞争的企业；同时保证不利用其股东的地位损害存续公司及其它股东的正当权益；并且承诺方

将促使承诺方全资拥有或其拥有

50%

股权以上或相对控股的下属子公司遵守上述承诺。

2.

对于承诺方及其关联方将来与存续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承诺方将严格履行上市公司

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遵循市场定价原则，确保公平、公正、公允，不损害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3.

保证与上市公司做到人员独立、资产独立完整、业务独立、财务独立、机构独立。

上述承诺事项于

2011

年

8

月

9

日起生效，目前在持续履行中。

（四）国海证券及全体高级管理人员承诺：除需满足一般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要求外，上市

后将针对国海证券自身特点，在定期报告中充分披露客户资产保护、风险控制、合规检查、创新

业务开展与风险管理等信息，强化对投资者的风险揭示；充分披露证券公司可能因违反证券法

律法规，被证券监管机构采取限制业务等监管措施、甚至被撤销全部证券业务许可的风险。 同

时将严格按照《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管理办法》的规定，完善风险管理制度，健全风险监控机

制，建立对风险的实时监控系统，加强对风险的动态监控，增强识别、度量、控制风险的能力，提

高风险管理水平。

上述承诺事项于

2011

年

8

月

9

日起生效，目前在持续履行中。

（五）广西梧州索芙特美容保健品有限公司承诺：桂林集琦截至合并基准日的全部债务

(

包

括潜在债务及或有债务

)

由广西梧州索芙特美容保健品有限公司承接，广西梧州索芙特美容保

健品有限公司将依照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及时清偿该等债务。桂林集琦将其持有的控股、参股

子公司股权转让给广西梧州索芙特美容保健品有限公司时， 如不能取得该等公司的其他股东

放弃优先购买权的书面文件，广西梧州索芙特美容保健品有限公司同意，如有其他股东行使对

该等公司股权的优先购买权的， 广西梧州索芙特美容保健品有限公司同意将受让该等公司股

权改为收取该等股权转让的现金。因桂林集琦的部分资产被抵押、查封、冻结，如该等资产于本

次资产置换及吸收合并生效后不能及时、顺利向广西梧州索芙特美容保健品有限公司转移的，

由此产生的损失由广西梧州索芙特美容保健品有限公司承担。

上述承诺事项于

2011

年

8

月

9

日起生效，目前在持续履行中。

注释：

1.

原国海证券股东指：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广西梧州索芙特美容保健品有限公

司、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广西荣桂贸易公司、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湘

晖资产经营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靓本清超市有限公司、株洲市

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武汉香溢大酒店有限公司、玉林市华龙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梧州冰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和深圳市金亚龙投资有限公司。

2.

桂林集琦指：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前的桂林集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750

证券简称：国海证券 公告编号：

2012-61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鉴于：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变更注册资本的批复》（证监

许可

[2012]1205

号），核准本公司注册资本由

716,780,629

元变更为

1,791,951,572

元。此事项详

见公司于

2012

年

9

月

14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准变更注册资本的

公告》，且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事项已实施完成。

根据上述中国证监会的批复，经公司申请，桂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2

年

10

月

24

日

核发了公司新的营业执照，公司注册资本、实收资本由

"

人民币 柒亿壹仟陆佰柒拾捌万零陆佰

贰拾玖元

"

变更为

"

人民币 壹拾柒亿玖仟壹佰玖拾伍万壹仟伍佰柒拾贰元

"

。

本公司《公司章程》中第三条、第六条、第十九条关于注册资本及总股本的相关条款按上述

内容进行相应调整。

特此公告。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